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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广东省智慧旅游优质项目和培育

项目推选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，厅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精神，结合推动落实《智慧旅

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》工作任务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促进数字经

济与旅游业深度融合，加快推进以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为特

征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，充分发挥优质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经

研究，我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广东省智慧旅游

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推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选范围

对属于 5G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

虚拟/增强/混合现实（VR/AR/MR）、裸眼 3D、4D/5D、全息投影、

生物识别、基于位置服务（LBS）、数字孪生、数字媒体等新一代

信息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，2020 年 1月 1日以后建成，通

过验收正常使用或已上线试运行，产生较好社会和经济效益或具

有应用培育价值，对智慧旅游建设具有推广和借鉴作用，同时符

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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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促进线下线上融合，便捷服务文旅消费，培育文旅新

消费模式的项目；

（二）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开发应

用的项目；

（三）提升文化和旅游场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项目；

（四）丰富各级智慧文旅平台服务内容和数据应用，助力平

台建设的项目；

（五）开展云展览、云演艺、云娱乐、数字艺术、沉浸式体

验等新兴业态的项目；

（六）深化文化旅游领域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项目；

（七）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、新服务在文化旅游领域全

面赋能，提升旅游体验、旅游营销、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的项目。

已获评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、“5G+

智慧旅游”应用试点项目、老年旅游典型案例、智慧旅游适老化

案例、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、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、国

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（工程/研发）项目、全国文化和旅游装备

技术提升优秀案例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数字化（科技创新）项目

的，填报并提交申报表，自动纳入本次推选及公布项目范围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由项目单位申报，经市级推荐、专家评审、公示公布等环节，

推选产生 2024 年度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单位申报。项目单位向辖区地市文化和旅游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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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提出申请（厅属单位直接向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申请），按要

求提供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市级推荐。各地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项目申报表

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于 11 月 25 日前向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推

荐意见及被推荐项目的全部申报材料（电子版请发邮箱

wl_gdwltzyc@gd.gov.cn；盖章纸质材料 1套，寄送地址：广州市

越秀区东风东路 701 号 801 室）。每市推荐不超过 15 个项目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专家评审，通过包括

且不限于材料评审、实地调研、现场答辩等评估方式，拟定优质

项目、培育项目建议名单。

（四）公示公布。优质项目、培育项目建议名单报省文化和

旅游厅党组会议审议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，由省文化和

旅游厅发布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智慧旅游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申报表；

（二）单位资质证明材料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、

企业注册资本、相关荣誉证书或专利证书等复印件；

（三）项目简介：软件项目需提供软件的说明和截图、平台

类项目需提供说明和平台访问网址、硬件项目需提供说明和照片

视频等；

（四）项目建设相关资料：项目建设方案、项目合同，已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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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验收结项的还应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、项目验收报告、结项审

计报告或相关凭证材料；

（五）项目运行情况：应用案例（需有应用单位的签章）、成

果说明（需有详实的数据或材料）；

（六）项目成效：申报项目需对符合的申报条件进行阐述说

明，并附佐证材料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地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要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全力组织发动本地智慧

文旅项目单位积极参与，确保推选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公平公正，严格把关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好中

选优、宁缺勿滥原则，严把质量关，遴选推荐经过实践检验具有

示范推广价值的项目。

（三）重点培育，建立机制。为充分发挥优质项目的示范引

领作用，更好地推进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市场推广，培育和孵

化一批智慧旅游创新平台和创业型企业，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在项

目培育、技术应用、交流合作、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，

对培育项目在下一年度的优质项目申报中给予倾斜，并鼓励有条

件的地市对优质项目争取配套奖励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上线试运行尚未完成验收结项的申报项目，可获评培

育项目，不可获评优质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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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各地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审核推荐

工作，于 11 月 11 日前报送智慧旅游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工作联

络表至电子邮箱：wl_gdwltzyc@gd.gov.cn。

附件：1.智慧旅游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工作联络表

2.2024年度广东省智慧旅游优质项目和培育项目申报表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4 年 11 月 7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昭黎，020-37803658，粤政易同号）


